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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2 年 8 月
2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

投票制方式选举宋毅然先生、周小蕾女士、朱永丰先生、陈龙先生、杨兴先生、夏祺洁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龚启辉先生、李军先生、汪政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 6名非独立董事及 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 2022年 8月 27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杭州
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宋毅然先生
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选举周小蕾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审计委员会：龚启辉（召集人）、李军、朱永丰
2、提名委员会：李军（召集人）、汪政、周小蕾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汪政（召集人）、龚启辉、陈龙
4、战略委员会：宋毅然（召集人）、龚启辉、周小蕾、朱永丰、陈龙
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龚启辉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 月 27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杭
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二、 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13日， 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杨培勇先

生、胡全胜先生、卢承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职工代表监事徐新如先生、方莉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1）、《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徐新如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第三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周小
蕾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朱永丰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兴先生担
任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级），胡余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陈龙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胡余生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周小蕾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董事会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程序合法有效；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未发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其中，所聘任董事会秘
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所聘任的人员能够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聘任周小蕾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朱永丰先生担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兴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级），胡余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陈龙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四、 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汤佩佩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
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汤佩佩女士具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并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简历详见附件。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王小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陈波先生、陈奥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陈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杨兴先生不再担任职工监事，
换届选举完成后担任公司董事，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级）职务。 虞建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胡余生先生：男，1975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7年 7月至 1999年 12月就职于杭州电度表厂；1999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职于杭州西力电能
表制造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技术部经理助理、技术部副经理、技术部经理、研发部经理、技术中心主任、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2016年 6月至今任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汤佩佩女士，女，1991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月就职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6 月至今历任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
公室文秘、董事会办公室文秘、证券事务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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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求，于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后以口头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本次会议通知。 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新如主持召开， 全体与会监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表决并形成了
相关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徐新如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

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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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8,078,2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8,078,2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38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38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毅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杭州西力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董事夏祺洁、独立董事陈波、独立董事陈奥、董事王小东通

过通讯方式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其中监事陈波、监事胡全胜通过通讯方式参加；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小蕾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选举宋毅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98,077,914 99.9996 是

1.02 选举周小蕾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98,077,914 99.9996 是

1.03 选举朱永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98,077,914 99.9996 是

1.04 选举陈龙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98,077,914 99.9996 是

1.05 选举杨兴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98,077,914 99.9996 是

1.06 选举夏祺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98,077,914 99.9996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龚启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98,077,914 99.9996 是

2.02 选举汪政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8,077,914 99.9996 是

2.03 选举李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8,077,914 99.9996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杨培勇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98,077,914 99.9996 是

3.02 选举胡全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98,077,914 99.9996 是

3.03 选举卢承杰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98,077,914 99.9996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宋毅然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1.02 选举周小蕾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1.03 选举朱永丰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1.04 选举陈龙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1.05 选举杨兴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1.06 选举夏祺洁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2.01 选举龚启辉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2.02 选举汪政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2.03 选举李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3.01 选举杨培勇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3.02 选举胡全胜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3.03 选举卢承杰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697,914 99.9898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 1、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卢钢、刘天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2-056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 10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411,1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411,1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160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16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郑安

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汪方华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411,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411,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411,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411,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6,676,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6,676,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6,676,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投保董事、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保
险的议案》

6,676,1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佳佳、钱骏、黄伟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 报备文件
（一）《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2-057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泰新光”）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并于 2022年 8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相关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日期 买入合计（股） 卖出合计（股）

1 毛荣壮 2022.03.01-2022.06.16 - 17500

2 李林峰 2022.03.14-2022.08.12 36880 51900

3 马明显 2022.03.04-2022.07.25 21365 31365

4 段瑞柱 2022.05.10-2022.08.23 88206 105166

5 张晓辉 2022.04.26-2022.04.26 - 750

6 陈晓云 2022.03.14-2022.06.14 2400 43907

7 李进 2022.03.03-2022.08.24 62358 76358

8 付本海 2022.03.10-2022.08.23 23000 40000

9 丛爽 2022.03.18-2022.08.15 2700 20400

10 田宝龙 2022.03.23-2022-08.22 1000 -

11 秦义宏 2022.05.30-2022.08.24 15000 40000

12 李明治 2022.03.17-2022.07.05 6411 28971

13 张艳伟 2022.03.09-2022.08.24 55100 71900

14 刘冰 2022.06.21-2022.06.28 - 15000

15 张蒙蒙 2022.03.09-2022.08.15 24554 36089

16 樊爱玉 2022.05.31-2022.06.01 - 14000

17 李福涛 2022.06.06-2022.08.02 200 10000

18 杨永春 2022.03.17-2022.08.04 2000 3500

19 赵庆涛 2022.05.30-2022.08.15 33187 42000

20 刘东彦 2022.05.23-2022.05.31 6940 22700

21 江坤 2022.05.30-2022.08.22 300 20500

22 张海燕 2022.05.26-2022.07.28 1000 10900

23 王树民 2022.03.10-2022.08.24 54985 60585

24 王萌 2022.05.30-2022.08.12 25336 30400

25 张迎春 2022.05.31-2022.05.31 - 1500

26 陈璞 2022.03.14-2022.06.15 600 600

27 郑今兰 2022.05.30-2022.06.17 - 5000

根据上述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个人对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
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及公司相关内部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

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
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 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
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2-067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世运路 8号世运电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6,086,8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9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佘英

杰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尹嘉亮出席本次会议，证券事务代表刘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5,571,473 99.8369 515,415 0.163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5,571,473 99.8369 515,415 0.1631 0 0.0000

3、 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5,571,473 99.8369 515,415 0.1631 0 0.0000
4、议案名称：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6,075,888 99.9965 11,000 0.003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6,470 4.8848 515,415 95.1152 0 0.0000

2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6,470 4.8848 515,415 95.1152 0 0.0000

3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

26,470 4.8848 515,415 95.115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斌汉、郭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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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议案材料于 2022年 9月 8日以电话、书面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并以记名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由董事长佘英杰先
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 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世

运电路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该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世

运电路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该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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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9

月 8日通过电话及邮件等方式发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2年 9月
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张天亮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实际出席 3 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2、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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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 68人调整为 58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已经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 现将有关调整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
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年 6月 3日至 2021年 6月 12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
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1年 6月 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53）。

3、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1年 6月 26 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21年 7月 1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首次授予部分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
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以及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5、2022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6、2022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次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二、本次股票期权相关事项调整情况说明
（一）调整原因
1、鉴于《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 10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满足股票期权的授

予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调整。

（二）调整结果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68 人调整为 58 人；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总

数量不变，为 260万份。 调整后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具体分配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总
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股本
总额的比例

1 尹嘉亮 董事会秘书 3 1.15% 0.0056%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7人） 257 98.85% 0.4829%
合计（302人） 260 100% 0.4885%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
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 一致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调整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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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0万元额度内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相关事项如下：

1、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鉴于铜、钯、金等主要原材料占公司产品成本比重较大，采购价格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明显,为降

低原材料商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降低
公司经营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

2、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情况
（1）交易种类：只限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铜、钯、金等。
（2）资金额度：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2,200 万元，

前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交易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5）交易授权：在上述业务规模范围内，根据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授权期

货领导小组具体执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3、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仅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不进行投机交易，严格控制资

金规模，但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具体如下：
（1）基差波动风险
期货价格变动较大，期现价差波动也会很大，基差的不利波动会造成资金损 失。 公司将套期保值

业务规模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相匹配，套保周期与现货库存周 期相对应，制定完备的交易预案，加强行
情分析和基差规律分析，设置合理的止 损，以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2）资金风险
由于期货市场采取严格的保证金制度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 金浮亏风险，公司

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控制资金规模，在制 定交易预案的同时做好资金测算，以确
保资金充裕无虞。 过程中将合理计划和使 用保证金，合理调度资金以规避资金风险。

（3）流动性风险
如果合约活跃度较低， 导致套期保值持仓无法成交或无法在合适价位成交， 可能会造成实际交

易结果与方案设计出现较大偏差，从而产生交易损失。 公司将 配置专职人员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
聘请期货公司顾问，科学规划和使用资金， 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
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或人 为的操作失误所造

成的风险。 公司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加强内控和专业素养提高，落实
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套保业务管理水平。 公司严格遵守商品期货交易所相关规定，积极配合交易所及
期货公司相关部 门的风险管理工作。 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及时合 理
地调整套期保值思路与方案。

4、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
核算和披露。

5、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1）决策程序
本次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建立了套期保值业务组织机构和相应的业务操作流
程、风险控制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可以降低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200 万元开
展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商品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22-081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高腾”）持有公司 234,00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30%。 韶关高腾本次解
质押股份数量为 18,180,379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为 105,790,000 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为
45.2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92%。

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日接到股东韶关高腾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解质押，具体
事宜如下。
股东名称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18,180,379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7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9
解质时间 2022年 9月 9日
持股数量（股） 234,004,700
持股比例（%） 15.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05,79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2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92

本次解质押股份如后续用于质押，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22-083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第五期债权融资计划到期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1 年 2 月 18 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备案及挂牌发行债权融
资计划，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含 30 亿元）。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完成了 2021 年度第五期
债权融资计划的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4亿元，票面利率为 4.8%。

2021年度第五期债权融资计划已于 2022年 9月 9日到期，公司已完成该期债权融资计划本息的
兑付。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22-08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第三期债权融资计划到期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1 年 2 月 18 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备案及挂牌发行债权融
资计划，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含 30亿元）。 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完成了 2021年度第三期债
权融资计划的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2亿元，票面利率为 3.87%。

2021年度第三期债权融资计划已于 2022年 9月 9日到期，公司已完成该期债权融资计划本息的兑付。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600502 编号：2022-088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子公司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建工涡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路港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及其所属子公司六安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新校区项目-1标段项目
中标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巢湖市黄麓镇治中路与塔山路交口东北角。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

米，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教育教学、实验实训、产教融合、图书阅览、体育运动、学生住宿及生活服务、行
政服务等功能设施，配套建设道路广场、室外管线综合、景观绿化、校园智能化等。

中标价：15.86亿元
工期：700日历天
二、涡阳县职业教育园区一期项目
中标人：安徽建工涡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亳州市涡阳县涡曹路北侧，九龙大道西侧。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括实训教学楼及连廊、综合楼及图书馆、实训楼、学生活动中心、实训厂房、学生宿舍
楼、教师公寓楼、食堂、浴室、操场、看台、以及配电房、垃圾收集点等。

中标价：6.83亿元
工期：720日历天
三、合肥高新区 GX202110号地块项目二期工程总承包（EPC）
中标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地块东至火龙地路、南至云飞路、西至孔雀台路、北至规划

支路。 TG2-2 地块为居住用地，建筑面积约 23万平方米，住宅地上部分为装配式建筑。 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 TG2-2地块 23栋装配式住宅、配套用房、地库等工程施工及总承包管理等，含土建、安装、消防、
人防、土方、桩基、支护、外墙涂料、装配构件深化设计服务、采购、施工直至竣工备案、质保维修以及室
外消防及消控室设备、精装修、门窗、中央空调、新风、空气能等内容。

中标价：7.75亿元
工期：986日历天
四、金寨南路快速化改造（站前路-深圳路）项目-2标段
中标人：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合肥市肥西县。 金寨南路快速化改造(站前路-深圳路)项目总长 4.75km，规

划为城市快速路，规划红线宽 70m，采用部分高架+地面快速化改造方案。 其中 2 标段长 2.31km，包含
1.35km隧道，一座人行天桥。

中标价：5.49亿元
工期：540日历天
五、潭冲河家园 D、E地块 EPC总承包项目
中标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和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

设计院联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合肥市肥西县。 潭冲河家园 D 区包括三个地块，建设内容包括 20 栋安置

房，商业、农家超市及其他配套，总建筑面积 28.54 万平方米。 潭冲河家园 E 区包括三个地块，建设内
容包括 19栋安置房，一所十八班幼儿园、商业及其他配套，总建筑面积 26.83万平方米。

中标价：19.26亿元
工期：960日历天
六、安徽省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邱段）工程总承包 1标段
中标人：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牵头人）与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六安市水电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联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六安市霍邱县境内。 安徽省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是国家 150项

重大水利项目和 38项进一步治淮项目之一。 本次霍邱段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城西湖陈郢保庄
圩、王截流保庄圩、新建城西湖深水区溢流堰 1座、整治城西湖霍邱城区段护坡 3.23km；改建城西湖河
口保庄圩堤顶砼路 4.0km、沿岗河堤顶沥青路 9.40km、沣河右岸堤顶砼路 9.32km和姜唐湖临淮保庄圩
堤顶砼路 1.20km等；城东湖保庄圩堤防标准达标建设。 其中 1标段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城西湖陈郢保
庄圩堤防 20.05km，堤防截渗 20.05km，堤基处理 0.85km；新建护坡、堤顶道路 20.05km；新建重建泵站
2座、新建改建涵闸 14座；项目区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

中标价：10.26亿元

工期：30个月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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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安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0,486,9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21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时运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其中独立董事鲁炜先生、盛明泉先生和汪金兰女士以视频方式

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贺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黄代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吴红星先生、财务总监徐

亮先生、副总经理邢应梅女士、副总经理朱忠明先生及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和瞿巍律师列
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54,224 99.5421 2,543,955 0.3971 388,722 0.060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王淑德 633,004,020 98.8316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81,289,106 96.5179 2,543,955 3.0205 388,722 0.461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明月、瞿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 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